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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：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

马 俊 亚

摘　要：近代苏鲁地主对佃农拥有初夜权。这一权力的实施是社会结构异变的结果。这里的社会分

化为占有大量土地的利益集团（大地主）与大量占地较少的贫民群体，社会结构演化为缺乏中间阶层的哑

铃形而非金字塔形。掌握行政、军事和经济等各种权力的大地主，基本上不受程序化的法规制约，多沉湎

于本能型的享受，无法追求高成就动机人格。一方面，他们利用国家优裕的政策，对贫民实施包括初夜权

在内的各种超经济剥夺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利用对下层民众的控制，经常策动成千上万的贫民反叛代表社会

上层利益的国家，以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，他们的终极理想是成为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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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各地的初夜权叙述，绝大多数存在于文学作品或口头传说中①，缺乏过硬的史料证据②。苏

鲁地区的初夜权资料则极为丰富可靠，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状况。苏北涟水籍的严中平先生

生前多次指出，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差别极大，苏北就存在着初夜权的现象③。应该说，这一现象源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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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　学界目前对初夜权通常有三种解释：（一）原始习俗。恩格斯指出：“在另一些民族中，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，
在举行婚礼时，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，新郎按次序是最后的一个。……在另一些民族中，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，一部落

或氏族的头目、酋长、萨满、祭司、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，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。”（恩格斯：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
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４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５年，第４９页）拉法格认为：“在父权社会的初期，这种公公与儿媳通奸的事是一种很自

然的实践。……丈夫的兄长也僭妄地对于新媳妇保留初夜权”（［法］拉法格：《拉法格文学论文选》，罗大冈译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１９６２
年，第４５页）。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周作人（少侯：《周作人文选》，上海：启智书局，１９３６年，第１９９页）、二阶堂招久（《初夜权》，第４１ ５４页），
等等。（二）宗教信仰。８世纪天竺、唐、吐蕃等王朝密教盛行的时候，阿利僧拥有信徒的初夜权（杜继文主编：《佛教史》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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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ｈｅ　Ｌｉｍｉｔｅｄ　Ｅｄｉｔｉｏｎｓ　Ｃｌｕｂ．１９３４，ｐｐ．２５２ ２５３），对新疆的类似记载有谢彬《新疆游记》（上海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２９年，第１３４页）。（三）封建领主

特权说。倍倍尔指出：“地主对于他们的家臣和农奴差不多有无限的支配权。……臣下们的主人，自承有使用女农奴和家臣的性的权

利———‘初夜权’就是这种权力的表现”（［德］倍倍尔：《妇人与社会》，沈端先译，上海：开明书店，１９２７年，第８９页）。持类似看法的还有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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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　据刘克祥先生２０１１年７月９日在河南大学召开的“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研讨会”上对拙文评论时所谈。



苏北特殊的社会结构。

一

华夏（汉）民族地区，初夜权多为民间传说，并且存在较大争议①。郭沫若认为，《诗经》时代，公子

们对平民女子拥有初夜权②。有些学者则认为，周代、乃至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存在初夜权③。上述

对中国初夜权的看法，均是臆测。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有着充分的依据。
与欧洲相似，中国文学作品中不乏初夜权记述。一部晚明作品描写的主佃关系，包含明显的初

夜权成分。

　　寿山寺，田良五百石，分为十二房，僧皆富足，都锦衣肉食，饮酒宿娼，更甚俗家。……或有
畏受家累，不思归俗者，辄择村中愚善佃客，有无妻者，出银与代娶。僧先宿一个月，后付与佃客
共，不时往宿。④

鲁人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中，有许多郭沫若所说的“公 子”形 象。如 韦 公 子“放 纵 好 淫，婢 妇 有

色，无不私者”。怀庆潞王，“时行民间，窥有好女子，辄夺之”⑤。

一部清末作品中，鲁南侠盗雁高翔酬谢苏北世家子沈筠时，尽管沈非常中意一“尤妙丽”之姬，但
雁认为：“此皆非贞躯，不足以辱长者。昨得一全璧，臂上守宫砂未退，谨当奉献。”⑥后使沈获得了青

州贾太守之女的初夜权。这部作品的作者为泗州人宣鼎，同治（１８６２ １８７４）、光绪（１８７５ １９０８）年间

在济宁、淮安等地游幕，熟悉苏鲁的风土人情与社会心理。从中可以看出苏鲁社会上层非常看重初

夜权。
现实中更不乏这类人与事。晚清仪征学者程守谦记载，淮安府盐城县的富室商人，多利用财势

奸淫未婚女子⑦。同治年间（１８６２ １８７４），沭阳（现属宿迁市）一名施恩于贫者的寺僧，明确提出初夜

权的要求，并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

　　甲者，……栖身庙中，为香火道人。甲父在日，为甲聘同邑某氏女。甲财产既竭，贫不能娶。
僧故饶于资，性尤险僻，尝奢甲值而轻其事，甲颇惑之。一日置酒密室，召甲饮。半酣，谓甲曰：
“闻子已论婚，胡久不娶？”甲以贫对。……僧曰：“今有一策，不知子能俯从否？若能与共之，当
先为子谋百金，入门后衣食悉取给于我，并当增子值。”甲本非人类，欣然从之。合卺之夕，宾客
既散，甲出，易僧入房，女不之知，听其所为。⑧

苏北的初夜权更多地发生在主佃之间。仪征学者刘师培指出：“禾麦初熟，则田主向农民索租，

居佃民之舍，食佃民之粟。……或淫其妻女。”⑨据１９２８年的一份报告，徐海地区地主下乡，佃户们要

献上妻女供其淫乐瑏瑠。苏北地主看中佃户的妻女，常以服役为名，召至家中随意奸淫瑏瑡。沭水、临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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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带地主对佃户“打、骂、奸淫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”①。《申报》载，号称“沭阳程震泰之半”的顾七

斤，“垦良田七万有余亩，姬妾百。……此人好淫，远近妇人受其污者，莫点其数”②。曹县朱庄大地主

朱凯臣拥有土地数千亩，任五方局团总，他看中的佃户女性均为其所奸淫③。苏北宿迁极乐庵与寿山

寺相似，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④。宿迁邵店圣寿寺的和尚“几乎个个寻花问柳”。当地俚语：“庙前庙

后十八家，都是和尚丈人家。”⑤

由于苏北鲁南是古代的鲁地，儒家传统影响较深，普通百姓往往羞于谈论涉性话题，加上初夜权

本身存在着隐秘性，当事人多不愿对此加以张扬⑥。并且，“初夜权”一词２０世纪以后才成为汉语词

汇。因此，对初夜权的准确叙述，多为新式知识分子。

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，据苏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调查，“地主对佃户的妻女，可以随意侮辱、霸占。
……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，还保留‘初夜权’制度，佃户娶妻，首先要让地主睏过，然后可以同

房”⑦。１９４２年４月，苏北新四军领导人邓子恢指出：贵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，包括“可以自由奸淫

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，可以享受初晚的权利”⑧。香港报人潘朗写道：“农奴的新婚妻子，第一夜必须

先陪地主睡，让地主老爷‘破瓜’。”“这风俗，在中国，在号称文风甚盛的苏北，也是存在。”反之，佃农

“如果讨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爷的床上，倒是‘大逆不道’，是‘不道德’了”⑨。
据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担任沭阳农会会长、钱集区委书记的徐士善叙述：“有次在沭阳张圩斗地主，

晚上让他的佃户看管他。结果，夜里佃户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。后来调查知道，原来佃户的媳妇，娶
过来的头夜，被这位地主睡了。”瑏瑠沭阳有的佃户向地主借贷娶亲，地主则以得到初夜权作为条件：

　　沭阳胡集北老单圩地主单旭东佃户某某，儿子大了要带媳妇，因没有钱，向地主商量。地主
说：“不要愁，我替你想办法。但你要允许我一件事。”佃户问他什么事，他说：“你新儿媳带来，头
一晚上我去，这你也赚便宜。你不允许，我只要想你儿媳，还能不给我吗？”佃户经过思考，没办
法，答应了。地主借了三石小麦。瑏瑡

值得注意的是地主所说的“我只要想你儿媳，还能不给我吗？”表明地主对佃户妻女拥有常规的

性权力。对这种权力略有不满的佃户自然会受到地主的严惩。沭阳宋山区河东乡小宋庄地主徐香

太奸淫佃户田二的儿媳，被田二发觉，田仅责骂儿媳几句。次日，徐执牛鞭将田痛打。田问：“你为什

么要打我？”徐答：“你自己知道。”瑏瑢１９３６年，沭阳汤沟乡乡长、大地主汤宜逊的佃户王某娶妻，汤闯进

王宅，奸淫王妻。王母劝阻，被其枪杀瑏瑣。
类似于郭沫若所说的“尝新”瑏瑤，在苏北广泛存在。沭阳程震泰家族的程廉泉，家中的 女 性 雇 工

“差不多都受过他的蹂躏。老的也好，丑的也好，俊 的 也 好，甚 至 于 满 脸 是 疤 和 麻 的，他 也 要 糟 蹋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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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文明：《宿北大战》，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，第８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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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０年，第１６５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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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 北 分 会、江 苏 省 泗 洪 县 新 四 军 历 史 研 究 会 编：《邓 子 恢 淮 北 文 稿》，北 京：人 民 出 版

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１２９页。

潘朗：《新民主主义的道德》，香港：智源书局，１９５０年，第２　 ３页。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７日，笔者与包蕾在南京市江苏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对徐士善（正军级离休干部，１９２２年生）的访谈。
《淮海报》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７日，第１版。
《苏北报》（淮海版）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２日，第１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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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她］。他说这是‘尝新’”①。淮阴孙圩孙大琨，家有田地２６顷多，“听到沟南佃户陈兆臻有个美貌的

姑娘，他就马上叫几个自卫团［丁］，挑了被子，拿着毡毯，提着尿壶，他自己捧着水烟袋跟在后面，一

步三幌（晃），三步九摇，到 了 陈 兆 臻 的 家 里，是 话 未 讲，只 说：‘把 你 姑 娘 带 来 睡 睡 看，好 才 要，不 好

两便。’”②

更有许多地主获得了初夜权后，长期霸占佃户的妻女不予归还。泗沭县裴圩地主周继叔家的雇

工朱尚队兄弟两人，积蓄多年替弟娶媳，入门头晚被周奸占，后被周长期霸作“小婆子”③。宿迁北部

窑湾区王楼乡地主马知非（又名马如元），有地６０余顷、佃户２００余家。他４６岁时看中佃户孙广礼

１７岁女儿，在孙氏嫁果场张姓的当晚，用花轿把孙氏抬到自己家中，后长期予以霸占。“因他有钱有

势，张姓也只好哑吧吃黄莲，有苦无处说。”另被他长期霸占的还有佃户王怀仁的女儿与佃户张九清

的妻子④。
地主厌腻了佃户的妻女后，可随时抛弃，无需负任何责任。沭阳曙红区崔沟村崔家庄丁杰三，父

辈有８０顷地，本人在上海读过大学。他曾将佃户王春保女儿霸占一年多，王女怀孕后，丁即予抛弃。
佃户黄德安一个１５岁的妹妹，亦被丁霸占年余后抛弃。后又将佃户崔振露之妻霸占⑤。

与欧洲中世纪不同的是，苏北从外地迁入的佃户妻女同样要被当地地主行使初夜权。沭阳县耀

南区长安乡地主袁席山，有地９顷，有位佃户搬来的第一夜，他去佃户家奸淫其妻，“地主及门勇一夜

去打几次门，小笆门都被打坏了”⑥。
在《费加罗的婚礼》中，法国伯爵为了取得女仆苏珊娜的 初 夜 权，采 取 的 是“温 情”引 诱 的 方 式。

相比而言，苏北初夜权的实施极为野蛮。有的新婚妇女因不顺从，竟被逼死。１９４５年春末（当地人

称“麦头”），沭阳龙庙乡长兼大地主徐士流在一乡民娶亲时，欲奸淫新妇，新妇不从，被迫跳井自杀⑦。
宿迁顺河区日伪区长张少桐与义子曹寿才强奸祁某之妇不遂，竟枪杀了祁氏夫妇⑧。宿迁姚湖北高

圩地主高永年奸淫佃户陆某１７岁孙女，陆女两次喝盐卤相拒，仍迭次被奸⑨。
与苏北类似，抗战和 土 改 时 期 的 调 查 均 表 明，山 东 不 少 地 方，地 主 对 其 佃 户 享 有 初 夜 权，直 到

１９４５年山东省战时行动委员会制定了《婚姻法暂行条例》后才真正废除瑏瑠。
抗战时任丰县、鱼台等地妇女部部长的 张 令 仪 写 道：抗 战 初，在 鲁 南，“我 第 一 次 听 说 有 这 样 的

事：佃贫家的人新婚之夜，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权”瑏瑡。据她叙述，１９３８年她在单县任县委委员时，
中共县委书记张子敬瑏瑢亲口对她说，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田地，张新婚时，妻子被张寨的

地主施行了初夜权。她认为：“鲁西南的初夜权不是潜规则，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不成文法规。农民

根本无力抗拒。地主实施初夜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荒淫的肉欲。”瑏瑣

抗战期间，山东救国团体为了发动民众，把取消鲁南地区的初夜权作为改善雇工待遇的一项内

容。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１日，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总会会长霍士廉在山东职工联合大会上报告：“鲁南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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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子敬，１９１３年生，曾任中共单县县委组织委员、单县县委书记。１９３９年５月，任苏鲁豫区党委巡视团主任。

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，笔者与张广杰在复旦大学医学院老干部处对张令仪（１９２１年生）的访谈。



多落后的地区，仍存在着超经济的剥削和残（惨）无人道的野蛮行为，如初夜权。”①由此可知，初夜权

在鲁南是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。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，陈毅经过鲁西南，他的《曹南行》诗称：“亳邑汤都史所

传，至今豪霸圈庄园。蜀客多情问遗事，居停首说初夜权。”②其时，地主尚是中共的统战对象，山东的

中共高层反复强调“照顾地主利益”③，陈毅等人不会刻意丑化地主。据一位“老战士亲身经历”所写

的作品同样记述了鲁南的初夜权：临沂张庄有４００多户人家，庄主族长张大富，拥有全庄土地，还享

有初夜权，“谁家娶新娘子，先要被他睡三晚”④。

即使在普遍存在过初夜权的西方，“真正的性交权力是很难证实的，目前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其

真的发生过”⑤。但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是确切无疑的。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初

夜权有着较大的区别。

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形式不一的初夜权。据记述，在西藏，“这些地区的民众不愿与年青

的处女结婚，而是要求她们必须与其他许多人发生过性关系。他们相信这样才能为神所悦，并认为

一个没有男伴的女人是极为低贱的。因此，当商队到来，搭好帐篷过夜时，那些有女儿待嫁的母亲们

会领着她们来到这里，请求这些陌生人接受自己的女儿”⑥。在新疆，“回俗女子至十岁左右，即送请

阿浑诵经，为之破瓜，彼俗称为开窟窿，否则无人承配。幼女举行此典，恒数日不能起，甚有下部溃烂

至成废疾者”⑦。为此，民国新疆省长杨增新专门下令，女子“非至十四岁，不得开窟窿”⑧。改土归流

前，鄂西土家族女子婚期的前三天，土王享有初夜权，凡与土王异姓成亲，新娘在婚前必须和土王同

住三宿后，方能与新郎结婚⑨。四川酉阳土司所属的大江里、小江里一带，不仅居于特权地位的土司

享有初夜权，就是封建氏族长，也在本（氏）家族内享有初夜权瑏瑠。湖南永顺、保靖、永绥的土司，除同

宗外，对于任何人新婚都享有初夜权瑏瑡。贵州毕节的土司享有初夜权瑏瑢。该省安龙，农民妇女出嫁当

晚，即迁往兵目附近，为兵目服役三年，才可落夫家，这种习俗“可能是‘初夜权’的残存形式”瑏瑣。

这种权力是基于习俗或信仰的“神权”。某些汉人地区流传着类似的传说，不少与神权有关。郁

达夫所述的浙江诸暨避水岭西山脚下的石和尚，“从前近村人家娶 媳 妇，这 和 尚 总 要 先 来 享 受 初 夜

权”瑏瑤。宋之的所说的山西冀城东山，“相传那山里有一个东山大王，是要享受初夜权的”瑏瑥。在这些

传说中，石和尚和东山大王都非现实中的人，而是具有神性，至少拥有某些神通。

苏鲁地区享受初夜权者均是活生生的人，一般是富者通过财产关系对贫者性权利的统治，多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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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地主对佃农的妻子施行这一特权。由于地主身兼官僚、寨主等多种身份，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，作
为弱势一方的佃农无力抗拒其要求。这一关系的本质是人身依附的表现。

二

性权力的不平等是由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决定的①。近代苏鲁乡村严重分化，大地主是极为强

势的利益集团，他们几乎占据所有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各种社会资源，把乡村社会变成了自己的独

立王国，视普通平民为农奴。而平民群体不但在经济上被剥夺殆尽，而且连基本的公民权利也从未

拥有过。这是初夜权这种恶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性土壤。
一般认为，中国近代各阶层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。占地５００亩以上的大地主约３２

万人，小地主２００万人；自耕农１．２亿，其中有“余钱剩米”者达１２００万人；半自耕农和贫农约１．５亿

１．７亿人②。与此估计不同，近来的研究表明：土改前，宿迁、沭阳、淮阴、邳县、新沂等县的富农数

量不但远少于中农、贫农，而且远少于地主！富农数量仅相当于地主的６６％，事实上，中产者的数量

最少。近代苏北社会系由少数极富者和绝大多数极贫者构成的哑铃型结构③。
鲁南与苏北差堪相似。据１９４３年统计，莒南、赣榆（时属山东滨海专署）３个区１３个典型村中，

“地主”人数最少，户均占地仅５０．５０亩④。应该说，除去个别占地特别大的地主，鲁南一般地主户均

占地面积显然不足５０亩，而山东全省有３个县农民户均占地超过了５０亩⑤。也就是说，鲁南的不少

“地主”占地不到山东许多地区的一般农民占地的平均数。苏北土改时富农户均被没收的土地为５６．
３亩⑥，实际占地数不会少于６０亩。即使占地达６０亩的农户，“生活仍很困难”⑦。因此，鲁南的“地

主”充其量相当于苏北的富农，是各阶层中人数 最 少 的。鲁 南 同 样 缺 乏 中 产 者。近 年 来，有 学 者 强

调：“９９％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１０亩上下。”⑧但不论近代鲁南还是苏北，乡村大地主占地数

量均极为惊人。唐守中在铜山、沛县、滕县、峄县等处占地数百万亩⑨。鲁南窦家拥有土地８万亩瑏瑠。
峄县王海槎、鲍大安分别占地７万和１０余万亩瑏瑡。鲁南的社会实态是“地主统治占优势。富者田连

阡陌，地以顷计，贫者纵有土地，亦渐荒芜，地主操有政治经济大权，以政府为支持，……横占土地，鱼
肉人民。非特中贫农不能上升，富农多数降为佃户”瑏瑢。这说明社会一直处于两极分化之中。

嘉庆、道光年间（１７９６ １８５０），沭阳程震泰家族占地１６万余亩瑏瑣，被誉为“江苏第一家”瑏瑤。苏北

陈、杨两氏各占田４０万与３０万亩，而占田４万至７万亩的地主“为数不知凡几”瑏瑥。民国年间，地主

占地的势头不减反增。１９２９年，中共徐海特委报告：“东海、宿迁、邳县、泗州等处，则地主土地，有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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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万亩以上、十万亩以上的，几千亩以上的非常之多。”①睢宁有地主占田１０万多亩②。萧县“大官僚

地主”段氏在徐州占地，方圆达几十里；仅在萧县即有１８个庄园③。据民国学者调查，邳县、阜宁、灌

云等县均有占田五六万亩的地主④。宿迁极乐庵及下院占地２０万多亩⑤。大地主谢应恭有田数十

万亩⑥。据国民政府地政学院抽查的苏、浙、皖、赣、湘、鄂、冀、晋、豫、陕、闽大地主情况比较，江苏省

的地主占地数量最大⑦。
当然，大地产本身并非原罪。大地产形成过程中所表现的社会不公，才是值得谴责的。苏鲁地

区的大地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土地所有者，他们的主要成分是国家的军政人员⑧，是国家各种恩宠的

独占者，他们掌握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。国民政府内政部地政司司长郑震宇认为：“官绅世家较多的

地方，土地分配易于集中。”⑨陈翰笙指出，苏北“大部地主，都以官吏为职业”。苏北一带，身兼军政职

位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５７．２８％瑏瑠。像 唐 守 中，乃 沛 县 团 练 首 领瑏瑡。民 国 年 间，海 州 镇 守 使 白 宝 山，
“占有海州多数盐田官田”瑏瑢。其他大地主也多有军政方面的背景瑏瑣。沭阳王洪章任官田游击队长，
原有地百余亩，通过敲诈霸占，增加到５６０亩瑏瑤。灌云县大地主徐继泰，原任国民党常备第二旅长，占
地２０余顷。团长蒲开喜，在短时间里占地３００余顷，“这里包括了胁迫欺骗、利诱各种方式的”瑏瑥。阜

东圩寨寨主顾豹成，其弟乃阜宁县长兼保安团长，本人则是悍匪，占有土地四五千亩瑏瑦。
山东莒南县大店、筳宾、沟头的地主，“大都做过官”。庄陔兰曾任清翰林院编修，民国山东省议

会会长，庄德孚原系举人，庄明远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军长等职瑏瑧。临沭甄家沟地主甄安乐担任乡长，
占地７０００余亩。“他们是这一带的土皇帝。”瑏瑨１９３０年后，韩复榘实行军垦，没有所有权的土地全部

没收，连排长每人分得１顷，士兵５０亩，连长以上无限制瑏瑩。造成有权者大肆霸占土地的局面。
近代苏鲁乡村普遍军事化，大地主全部拥有强大的武装，更强化了强势集团的权力，使他们成了

名副其实的土皇帝。
从《水浒传》中的“祝家庄”，到《施公案》中的“殷家堡”等，苏鲁地区早就出现了圩寨。捻军战乱

发生后，苏鲁乡村全面圩寨化。圩寨的寨主通常是当地最大的地主。如沭阳地区，有民国学者指出：
“都像部落式的各个土圩子分成了村庄，等级森严［的］一个庄主，都是这庄的首富地主。一般农民都

是仰仗着他们的。”瑐瑠新四军领导人同样意识到长江南北地主之间的区别。管文蔚写道：“苏北的地主

与江南的地主有很大的不同。苏北的地主主要靠土地剥削生活，终日闲在家里享清福，不事劳动，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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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成群。出门收租时，保镖人员，前护后拥，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景象。”①黄克诚回忆：苏北盐阜地

区“地主本身有武装。大地主住地周围住着他的佃户，有点像封建时代的庄园一样”②。
苏北圩寨类似“小小部落”，经济是“自足”型的。大地主本质上是暴富的小农，这些利用权势致

富的利益集团，是建立在对平民的超经济剥夺的基础之上的，他们没有任何公民意识，没有社会责任

感。苏北圩寨中尽管没有法庭，但作为寨主的地主可以处理任何纠纷，可以随意杀死平民。是以卜

凯（Ｊ．Ｌ．Ｂｕｃｋ）指出：“北江苏宿迁那些居留的地主，使我们想起欧洲诸国古代的封建主。”当然，这

种情形并不限于宿迁，整个苏北地区差堪相似③。
郑震宇认为：官僚地主较多的地区“自然要使佃耕制度盛行”④。光绪前期，江苏北部除沿江３０

英里内，自耕农很少，农民自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２０％ ３０％⑤。据国民政府所作的调查，２０世纪３０
年代，峄县的自耕农仅占２．６％，佃农占２４．１％，半自耕农占５１．９％，雇农为２１．４％⑥。苏鲁社会截

然分裂为极富与极贫两个阶层。郑震宇指出，上下阶层之间地位悬殊，使得上层“对于农民，可以颐

指气使，奴隶待之”。江苏江北各县“大都是地主与农民身份悬殊的地方，也都是业佃关系最恶劣的

地方”⑦。
处于社会下层的佃农，从未获得过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。他们根本无力抵御作为强势集团的

大地主的欺压。民国学者指出，苏北农民，“对于一般的地主、老爷们，总是顺从的。他们能忍受毫无

理由的、强迫的、很明显的地主和劣绅的虐待，他们能甘心受地主和劣绅的敲诈”⑧。这与《费加罗的

婚礼》中为了取消初夜权而与伯爵勇敢斗争的仆人费加罗的形象判若云泥。
国民党中央委员蓝渭滨主办的刊物称沭阳地区，“一般无智识的农民，差不多一无所知，只有惟

命是从的特殊现象”⑨。据《中外经济周刊》１９２７年的调查，东海、沭阳、灌云地区佃户与田主所订的

契约，“须声明永远服从田主指挥”瑏瑠。１９２８年徐海蚌特委报告，海州等地的农民、盐民，看见地主均

要叩头，“地主对于农民任意侮辱，有生杀之权”瑏瑡。据山东省民政厅长对峄县的视察，“地主对于佃农

极其苛刻，每届农忙，不出男差即出女差。佃农只得放下犁锄去为地主佣工，无论时日，多不给工资”瑏瑢。
中世纪欧洲的初夜权通常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。孟德斯鸠写道：罗马窝尔西年人地区的法律，

“使脱离奴籍的 人 取 得 对 于 同 自 由 民 结 婚 的 少 女 的 初 夜 权”瑏瑣。恩 格 斯 写 道：在 卡 斯 蒂 利 亚，直 到

１４８６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决，才废除了初夜权瑏瑤。法国作品《夜深沉》中，巴朗森对弗朗西斯说：
“您是不是要向我承认，您常常去对我们的佃妇施行初夜权？这可是已被１７８９年的革命连同其他特

权废除了的。”瑏瑥

苏鲁地区的初夜权不见于法律规定。事实上，在近代苏鲁乡村社会中，法律的影响力极小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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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个人权势。
初夜权并非苏鲁乡村孤立的怪俗异习，而是社会经济结构畸变所造成的强势集团人格裂变的必

然结果。权力巨大、缺乏程式化监督的田主，是不可能成为“仁 义”地 主 的，他 们 利 用 国 家 的 庇 护 纵

容，肆意对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欺压。因此，相对这一利益集团的其他暴行，初夜权竟成了相对“人

道”的行为。
在苏北，地主的名字，是平民必须避讳的。沭阳十字耿卓如，其父拥有二三十顷地，佃户见了他

要喊“我三太爷”，如不带“我”字，耿就会将人痛骂一顿①。灌云李集杜养禾，家有１００多顷土地，１９３９
年冬，鱼牢庄富农张鸿如无意说了“杜养禾”三个字，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，将张逮捕，搜走

全部衣物及枪５支，把张关入牢房，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②。
在地主面前，佃户没 有 任 何 人 格 尊 严。１９４０年，涟 水 县 葛 沟 区 佃 户 王 四 在 地 主 郑 介 仁 田 里 割

草，郑诬王割苜蓿，将王捆起跪在门前，用“毛厕括屁棒”括嘴。佃户马如祥因缺差一次，地主赵某见

他正做饭，“用屎粪勺放里去搅”③。涟水塘西区地主井瑞五，佃户替他家挑水，不能换肩，前一桶水他

会留下，后一桶拒收，因他认为“佃户会放屁，有臭味”④。涟水西乡奤官庄地主朱子龙，有３个客庄、

２０００多亩地、５０多家佃户、４个大炮楼，“他门前的马桩上，经常吊着佃户打得皮开肉绽”。佃户徐兆

标因拿他家一个馒头给乞丐，一家１３口被罚跪半天，并被罚洋２００元。最后把徐逐出庄，没收所有

财物。从此连乞丐都不许上他家门。马树本替他当差，解手时间稍长，他令人打得马树本大小便失

禁。胡广才因探亲，误了一天庄 差，回 来 后 他 拿 枪 就 打。经 多 人 求 情，最 终 打 了４０皮 鞭。“他 打 人

时，要叫人向他笑，否则认为你被打不愿意，打得更厉害。”⑤

在地主的威权下，平民没有生命权。涟水塘西区乡长井泉五，有１２顷地，庄丁孙培伦妻替他做

饭时糊锅，井令孙将妻打死，孙因妻怀孕，不忍下手。井喝道：“三爹命令，非打不可。”孙被逼杀妻⑥。
峄县王海槎之子王致平因一名１６岁使女答话“犯上”，先用烙铁烙，后用皮鞭抽，再活活打死⑦。

潘正芳回忆：

　　记得有一次，我从古邳上县城，途经魏集北门，曾目睹一桩惨事：夏××的狗腿子，向农民魏
树德要租粮没有要到手，竟然把魏的年轻妻子带走抵租，魏妻有两岁多的小男孩跟着哭喊，凶残
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，把孩子扔多远。还说：“去狗肚里喝汤吧！”⑧

连汪伪政府也认为，徐海地区，“七八年来除直接受到军队的灾害外，更有着地方上恶势力的压

榨，他们唯一的借口是‘通八路’，如果敲诈不遂，便联络官方实行那最惨酷的‘活埋’，在七八年中也

不知被活埋了多少人，有时更把被活埋人底家属叫他们在旁看着受刑”⑨。东海南岗区日伪区长（下

同）刘海如等，杀死人命２９条。沭阳韩山乡杨士同等杀死人命１９条。宿迁北部沂河区土楼乡王洪

波杀死８人，维持会长 王 守 巡 杀 死９人，最 奇 的 连 律 师 王 维 英 也 杀 死４人。沭 阳 章 集 区 葛 子 玉 仅

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７日在仲湾就打死仲兆奎、仲兆彬、仲兆喜、仲兆佑、石广仁及仲跻昌之妻、葛明俊之母、
赵廉（后被勒死）等瑏瑠。沭阳小店区朱开富杀害人命２８条，薛棣西杀害人命１５条瑏瑡。沭城某区长张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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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杀害的百姓超过１０人①。宿迁北部蒋记临陵乡长陆永禹，仅于陆沟、西欧棋盘一带，即活埋３３人，
死者妻子，大都被出卖、奸淫②。张敬轩在博爱，先后杀死１３０多人，以致该村多年很少看到男人。刘

村一妇女拒奸，被掷入水井，因井中尸骨太多，未被淹死，爬出来二三年不敢露面③。
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，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，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，就理所

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

案指出：“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：如欠租的时候，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。……甚者虽其妻儿，
亦把来抵租。”④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指出：豪绅“在和平的民众们间，他可以任所欲为。人民的财产就

是他的财产，人民的妻子，就是他的妻子”⑤。狄超白写道：“地主恶霸强夺人妻，强奸农民闺女，也算

不得希［稀］奇。”⑥苏北豪绅势力之大，甚至可以强占县长的女儿。盱眙县日伪县长郭济川只有一女，
“非常疼爱”，“长大供其读书”⑦。１９３９年，郭女竟“被仇集豪绅宋振中仗势强娶为妾。该女备受宋妻

虐待，过着佣人生活”⑧。郭济川终也无可奈何。一般平民妻女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综上所述，近代苏鲁社会掌握政治、经济、行政等权力的大地主，构成了社会的上层，他们掌握的

绝对权力导致了绝对腐败。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极为弱小，在苏鲁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影

响力。因而，这种哑铃型社会经济结构中，弱势群体无法抗拒强势集团的种种侵权行为，自然无法抗

拒强势集团的初夜权要求。
地主本身并不意味着罪恶。但利用权势故意制造社会不公正，从而使自己成为利益集团的大地

主，则是罪恶的象征。

三

大地主是乡村权力的集中占有者，事实上是国家的宠儿和依恃的精英。如中国传统法规就明确

禁止“奴讦其主”⑨。由于国家政策的偏误，大地主势力膨胀，成为苏鲁社会甚少受到制衡的强势群

体。至元十九年（１２８２）十二月，杨少中陈奏：“切见江南富户，止靠田土。因买田土，方有地客。所谓

地客，即系良民。主家科派其害，甚于官司差发。若地客生男，便供奴役；若有子女，便为婢使，或为

妻妾。”瑏瑠应该说，苏北的地主早就对农民拥有领主式的奴役权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４０年

代。与中世纪的欧洲相似，农民须向领主或保护者购赎初夜权瑏瑡，无力承购者，连婚姻权 都 被 剥 夺。
杨少中奏：“又有佃客，男女婚姻，主户常行拦当，需求钞贯布帛礼数，方许成亲。其贫寒之人，力所不

及，以致男女怨旷失时，淫奔伤俗。”瑏瑢

随着近代中央政府威权的下降，既无法像传统“盛世”那样，利用国家权力抑制豪强，更不能建立起真

正意义上的公民政府，使平民享有公民权，利用程序化的法律规范限制这一强势集团的违法越权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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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学界对中国的大地主阶层有较多的质疑①。文学作品中“没有见利忘义、贪恋钱财；没有

霸占民女、贪恋女色”的地主形象②，备受某些学者的赞赏。事实上，由于没有法治环境，大地主腐败

的程度实乃骇人听闻。一些地主豪绅的势力远在县政府之上。有些县长必须听命寨主才能履职③，
有的还被豪绅公然杀死④。

由于大地主本身多是军政官员，并由于教育背景、经济资源、人际关系等因素，大地主本人、亲属

及子嗣显然比贫民更容易跻身官场。据国民党学者调查，“一般农民都是无智识的，子弟小的时候，
都任他们去游荡，略大的就干着割算［草］等工作，都是不给子弟们去受教育，所以往往受一班劣根性

的人欺弄的。沭阳的农村学校，还没有普及，学校里的学生，多数都是富农的子弟”⑤。此处的富农系

指富裕家庭。滕县大地主申宪武的家训是：“能交游官场，花钱再多也得花。”⑥应该说，不论是古代、
还是近代国家，国家的公权力总是被逐渐私有化。各级政权总是逐渐被大地主所利用和把持。正如

亚当·斯密所说：“有时候，所谓的国家的宪法代表政府的利益，有时是代表左右政府的某些特殊阶

层的人们的利益。”⑦

在没有法律规范的环境里，满足了物质需要的大地主们，没有任何动力和动机去追求更高层次

的精神需要，只能沉湎于低层次的肉欲享受。在治世时，他们充其量是西门庆、韦公子式的人物，虽

然不断地腐化社会，但不会危及国家政权。因此，大地主通常利用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，牢牢控制着

在经济上依赖他们的下层民众，进一步破坏国家体制，破坏社会的各种规范，甚至直接起而推翻予他

们以各种恩宠的国家政权，就如宿迁人项羽所言：“彼可取而代也”，由自己充当可以享受更大肉欲的

封建君主，而不满足于当“土皇帝”。晚清名臣潘祖荫对苏北鲁南一带地主豪绅的军事化深感忧虑：
“山东郯城至江南宿迁一带土匪蜂起，道路为梗。现闻红花埠一带，俱筑土城，挖濠沟，虽为防土匪起

见，究莫知意之所在。团练乡勇愈聚愈多。原其初心，未必即怀叵测，而势由积渐，实恐浸成祸端。”⑧

这种担忧是有相当的根据的。
在苏鲁地区，豪绅反叛不胜枚举。大地主 平 时 拥 有 的 君 主 般 的 权 力，促 使 他 们 频 繁 地“叛 君”。

明熹宗天启二年（１６２２），巨野徐鸿儒，“以妖术煽 众，为 闻 香 教。设 盆 水 照 人 头 面，自 见 帝 王 将 相 衣

冠”。从者达数万人，攻占了郓城县城⑨。清顺治年间（１６４４ １６６１），成武人李化鲸，“纠党谋逆，奉伪

主，僭忠义王，遂发兵反”瑏瑠。咸丰十一年（１８６１）四月，定陶县贾由彪等谋反，聚集两千余人攻打定陶

县城瑏瑡。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年，涟水大地主朱温领导红会暴动，目标是打下南京称帝瑏瑢。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２日，
山东马士伟称帝，国号“黄天”瑏瑣。同年４月１１日晨，宿 迁 薛 干 臣 称 帝，建 立“大 同”国瑏瑤。１９３８年 以

后，侵华日军攻占了苏鲁部分地区，以大地主为首的利益集团更纷纷叛国。“当初徐州沦陷时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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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景，真是所谓：‘十八路反王，七十二路烟尘。’敌骑纵横，匪伪遍地。”①宿迁某乡乡长王斗山投日后，
摇身变成了伪军区团长②。灌云县大地主徐继泰，原任国民党常备第二旅长，１９４３年 投 日，历 任７１
旅、１１旅旅长③。峄县 南 古 邵 大 荒 村 大 地 主 孙 茂 墀，１９４０年 投 日，被 任 命 为 峄 县 警 备 第 六 大 队 队

长④。前文所述的徐士流、张少桐、顾豹成、朱子龙、井泉五、郭济川无不投降了日军，担任各种官职或

军职。苏鲁地区大地主阶层的频繁“叛君”与普遍叛国表明，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中，这一利益集

团不是正面的建设力量，更不可能成为积极的中坚因素。
因此，苏鲁地区的初夜权，是乡村法制毁坏、地主权力失控的结果，而不是源于法律规定或宗教

习俗。豪绅大地主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以及掌握的较多资源，主要用于维护其私益和满足其私

欲，而不是把这些资源用于追求更高成就的动机，实现人格的进一步升华。他们没有脱离本能需要

的追求，使其在近代社会中始终沦为负面的因素。

掌握国家权力的军政人员，极易成为乡村大地主，进而成为一个强势的利益集团。因此，本文所

说的大地主，如其说是土地占有者，更不如说是乡村权力的占有者，且这种权力基本不受程序化法规

的制约。这个集团享受了国家政策的种种优渥，成为国家在乡村的化身，但他们却不是国家利益的

维护者。也正因为这个集团集国家万千宠爱于一身，造成了对平民最大程度的剥夺，使苏鲁社会除

了这个集团外，几乎所有的平民群体都成为依附于他们的贫困阶层，社会结构发展成两头大、中间小

的哑铃型。显然，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，哑铃型结构更加体现了社会不公，也更加脆弱，更容易崩溃。
由于缺乏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，一方面，社会上 层 极 易 通 过 经 济 手 段 对 下 层 进 行 控 制。
另一方面，社会上层可以轻易地控制社会的话语权，通过思想精神层面对社会进行操纵，成为具有巨

大社会动员能量的集团。
表面上看，初夜权是强势集团剥夺贫民性权利，满足个人肉欲的陋俗。进言之，通过剥夺贫民的

人格尊严，树立强者在社会中的独尊地位。从深层次看，由于其权力极少受到程式化法制的制约，强
势集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，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，肆意制定乡村规范，任意创造低俗“文化”，恣意

发展陋劣“传统”，对平民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进行统治。由于性权利被剥夺者的长子与剥夺者之间

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，初夜权还有助于强化贫民对豪强的君父认同，更有利于对其加以控制。
在严重缺失法治的环境下，一方面，强势集团绝不会成为近代国家的建设力量和乡村社会的稳

定因素，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把自由民变为农奴、甚至奴隶，使依靠不合理、不公正原则建立的社会

关系无以变革，固化为彻底的人身依附关系。另一方面，强势集团本身的人格升华受到了极大的束

缚，使他们异变为仅能追求肉体享受的低层次人格，始终处于动物本能的状态。
在大地主阶层的操纵下，本应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近代国家，成了强势集团的代言人和最忠

实的保护者。而强势集团却往往以叛“君”和叛国来作为回报。这一悖谬现象表明，要建设真正的近

代民族国家，必须对强势集团进行程式化的监督和法制制约。

【附记】本文初稿曾获曹树基、胡永恒、刘克祥、胡英泽、张佩国诸位教授的批评，深表感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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